
乡论与秩序：先秦至汉魏乡里舆论
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

卜 宪 群

摘　要：乡论是乡里社会的民间舆论。源于先秦，发展于西汉，鼎盛于东汉，

转折于汉魏之际。除了秦统一后的短暂时期外，乡论与国家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

先秦至汉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征。西周贵族制下的国人议政是乡论的萌芽，

春秋战国乡论在国家政治秩序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两汉政府对乡论高度重视，以

儒家思想改造乡论，注重影响或干预乡论的发展方向，采取多种方式将其纳入国家

秩序，并与察举制相结合，使乡论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统一，产生了积极的历史

作用。这一作用在东汉表现得尤为充分。但在某些特定时期，乡论也会出现失控状

况，沦为某些社会阶层手中的工具，演变为与中央集权相抗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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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论是乡里民间舆论的概括，因其发生地属于广义上的乡里范围，故被称为乡

论。① “乡论”一词尽管出现在东汉后期，且在当时特定政治生态下体现为以人物评

论为主旨的议论，但这只是乡论演变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并不能涵盖乡论的各个历

史阶段与内涵，比如西周春秋的国人议政、周秦之际的 “巷议”以及两汉的乡谣俚

语等。本文即以 “民间舆论”为视角，以 “乡论”作为分析工具，探讨先秦至汉魏

之际乡论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国家关系互动中的若干问题。重点揭示这一长时段过

程中，关于人物评论为主体的乡论起源及其演变特点，以及这种演变所体现的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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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２０１６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 “历史全视角下的 ‘中国特色’
问题研究”（２０１６ＭＺＤ００７）阶段性成果。
如川胜义雄认为：“所谓乡论，当然是各地的舆论，再具体地说，就是在各地进行的人

物评论，主要是甄别、支持当地的贤者、有德者。”他又认为：“‘乡论’实际上是针对

民间舆论的一个较笼统的称呼。”（《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３页）



民间舆论与国家秩序的关系。限于篇幅和研究时段，本文并不涉及乡论研究的所有

问题。

一、“乡论”释义与乡论的研究

“乡论”一词始见于 《后汉书·陈寔列传》：
（寔）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

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

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

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伦谓众人言曰：“吾前为侯常侍用

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

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①

这段文字记载了颍川太守高伦、功曹陈寔因用吏问题而在郡中引起非议之事。按汉代

太守有自辟属吏之权，故侯览有此之托。因为侯览的权势，高伦将此人安排为郡文学

掾。汉代吏例用本地人，故侯览所托之人必为颍川人。陈寔认为此人不宜为吏，但中

常侍侯览所托之人又不可不用，于是身为功曹的陈寔为了不使太守蒙尘，又不得罪侯

览，密持高伦已经发出的 “教”（檄）见伦，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并以功曹的身份

“于外白署”了这位 “非其人”者为吏，② 结果引发了乡论 “怪其非举”的负面评价。

乡论，顾名思义，即乡里地方的民间舆论。此处 “怪其非举”的 “乡论”一词，

不见于以往传 世 和 出 土 文 献。从 本 文 文 意 看，乡 论 的 发 出 者 当 是 文 中 所 云 的 郡 中

“士大夫”、“众人”、“议者”等，可以确定 “怪其非举”的议论来自民间而非官方。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自于民间的舆论不仅对郡府用人可以议论，而且对被议者

的声誉也有很大影响。正因如此，身为功曹的陈寔，为保护太守免受乡论之议，不

惜自损声誉，揽过于己。而太守高伦离任前，又特意在送别之时向郡中士大夫说明事

情的原委，为陈寔平息这种负面的乡论。二人均用心良苦，反映出乡论的巨大力量。
“乡论”一词出现后，频为援用于概括两汉的民间舆论。 《晋书·卫瓘传》云：

“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③ 卫瓘

所说的 “其始造也”，是指九品中正制创设初期关于乡里人物的评论。卫瓘认为，九

品中正制初期的 “乡邑清议”犹有 “乡论余风”，指的就是汉代乡论的余风。又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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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６２ 《陈寔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０６５—２０６６页。
关于 “于外白署”，是指不经太守而自署吏。不经太守而能自署，说明功曹有独立的选

举权力。参见东晋次：《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

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７４—５７５页；邹水杰：《两

汉县行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８４页。
《晋书》卷３６ 《卫瓘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０５８页。



武 《日知录·清议》条云：“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

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

乡而民不犯。”① 所谓 “论定于乡而民不犯”，也是指乡论在汉代选举中曾经发生的

作用。他们将乡论与清议并称，来概括整个两汉乡里那些 “褒贬”、“劝励”人物的

言论。可见，“乡论”一词虽出现于东汉后期，但在后代人看来，乡论并非仅存在于

东汉后期，而是广泛存在于两汉整个 “乡举里选”的历史过程中，并与清议关系密

切。② 这说明，乡论本身构成了一个长时段的、特定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

关于乡论，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增渊龙夫、堀敏一、中村圭尔、东

晋次等都进行过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内容涉及乡论的主体、地域空间、内涵性质等

问题。如川胜义雄不仅作出了乡论属于 “民间舆论”的概念定义，而且对 “乡”的

范围也提出了看法。他指出：“‘乡’显示的范围并非那么明确。乡村或县一级单位

的舆论固然是 ‘乡论’，在更为广阔的地区，如包含数县的郡一级，其舆论也可称作

‘乡论’，此后进一步扩大到州，此时形成的舆论也可视为 ‘乡论’。也就是说，‘乡

论’实际上是针对民间舆论的一个较笼统的称呼，在那里，根据舆论形成地域的规

模大小，舆论犹如圆圈一样重叠在了一起。”他以田畴的案例提出了乡论的 “重层”

结构和乡与县、郡 （州）、中央三级乡论模式。这种研究对我们把握 “乡论”的概念

非常有启发。不过川胜先生及其他日本学者尽管注意到汉末乡论是 “在各地逐渐生

成”③ 的，是在 “沿袭前汉以来民众的政治批判”基础上形成的，④ 但核心仍然将

“乡论”与 “清议”或地方豪族、六朝贵族制社会紧密相连，研究的重点仍然放在魏

晋及以后，而没有向前作更长时段的考察，这是受其贵族制理论、豪族共同体学说

限定的。中国学者关注乡论者不多。仇鹿鸣在考察司马氏兴起的地域背景时，部分

牵涉到乡论问题，指 出 “乡 里 评 论 是 汉 末 清 议 的 基 础”，⑤ 似 乎 将 “乡 论”与 “清

议”作了一定的阶段性区分。李济沧在 《东晋贵族政治史论》⑥ 一书第一编第一章

中，就乡论与六朝贵族的本源提出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问题。尽管作者的研究仍然

放在六朝贵族制的大背景下，但这些问题的探讨实际已经部分突破了贵族制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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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３０页。
孙立涛在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一

文中认为，“清议”一词大概出现在魏晋时期，但 “清议传统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到

汉代得以发扬”。他还考察了 “清议”的主体、渊源及汉代、魏晋清议的内涵。本文赞

同他的基本看法，但是乡论和清议还是有区别。尽管清浊之分早已有之，但清议还是有其

特定的时间内涵，主要还是在东汉后期，乡论的范围则更为广泛。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４３、４５—４６页。
参见东晋次：《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

古秦汉卷》，第５９３页。
仇鹿鸣：《乡里秩序中的地方大族》，《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李济沧：《东晋贵族政治史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局限，开始探讨乡论本身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也有学者从社会舆论与谣言的角度涉

及乡论的部分内容。如赵凯 《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一文中的 “舆论监督与国家选

官取士”、“社会舆论与王朝兴替”部分，① 吕宗力 《汉代的谣言》一书。②

中外学者关于乡论研究 的 主 要 成 绩，在 于 揭 示 出 乡 论 这 一 历 史 现 象 及 其 与 六

朝社会的关系，揭示出乡论在 这 一 时 期 的 表 现 形 态 及 其 与 政 治 的 关 系，从 而 对 探

讨六朝社会性质十分有益。然 而，上 述 研 究 也 有 一 定 局 限 性：一 是 没 有 将 乡 论 放

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没 有 揭 示 出 东 汉 后 期 出 现 的 乡 论 与 之 前 地 方 民 间 舆 论

传统的关系；二是没有探讨六朝之前乡论的存在状况及其阶段性特征与发展演变；

三是没有系统揭示先秦至汉魏乡论演变与国家秩序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

二、乡论的起源及其在秦与西汉的形态

以人物评论为特征的乡论有着古老的历史渊源，包含着政治评 论、道 德 评 论、

行为价值评论等诸多内涵。③ 据史书记载，西周春秋贵族制下民众议论国政的原始

民主遗存，④ 应是乡论的萌芽。《周礼·大司徒》云：“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

门。”《周礼·乡大夫》云：“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周礼·

小司寇》云：“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

君。”⑤ 这里的 “众庶”、“万民”，指的是国人。国人在王权时代还能发挥作用，应

与原始民主遗习有关。⑥ 国人的舆论权力虽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他们可以通过

舆论来议论国事，也可以通过被 “询”的方式干预政治，大概是一种历史事实。这

种评论或者议论，当然会涉及为政者个人。《国语·周语上》云：“厉王虐，国人谤

王。邵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

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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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凯：《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古代文明》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据记载，早在传说时代，个人品格就受到舆论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对人物也有很大

的影响。如 《史记·五帝本纪》中的 “世谓”、 “天下谓”等，即是对当时人物的一种

评论。这些尚属传说，难以实证，故不纳入本文乡论的考察范围。
徐鸿修指出：“‘国人’对朝政施加影响，最常见的方式是运用舆论褒贬当局。”（徐鸿修：
《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这种舆论除

去其发出者的身份与后世不同外，已颇似于乡论。
郝铁川还列举了 《左传》僖公十五年、定公八年、襄公元年，晋国、卫 国、陈 国 “朝

国人”、“询立君”、“询国危”的实例。参见郝铁川：《周代国家政权研究》，合肥：黄

山书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５页。
参见林甘泉： 《从 〈左传〉看中国古代城邦的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４—５３页。



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以历史教训的口吻完整记载了这件事，正说明西周的

国人在正常情况下拥有议论国事的权力，厉王 “监谤”、“弭谤”，不允许国人发表言

论是不明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邵公随后还发表了一段精彩的议论，不仅强调

“庶人传语”是天子听政 “事 行 而 不 悖”的 必 要 条 件 之 一，而 且 提 出 了 “民 之 有 口

也，犹土之有山川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

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国语·周语上》）等重要思想，

这无疑是作者服膺古老政治传统，认同 “民”的舆论具有重要政治作用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大社会经济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国家权力开始深入基层，

乡里组织在各国纷纷建立。① 但是，国家权力与民间舆论互动的政治传统并没有消

失。我们从文献中仍可看到这一传统在春秋时代的延续。孔子云：“天下有道，则庶

人不议”（《论语·季氏》），是肯定了民众舆论对政治保持议论的合法性。《国语·

晋语六》载晋国范文子见赵文子的一段对话：“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

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

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其中 “政 德 既 成，又 听 于 民”、

“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问谤誉于路”等建议，就是范文子用历史的经验在

告诫赵文子，为政者应当听取民间舆论，有 “邪”则改正，是诫勉自己的一种方法。

反映西周至春秋时期历史的 《诗经》中，也有不少大家熟悉的评论时政与政治人物

的诗歌，是当时民间舆论的文学化形态。又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郑人游于

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

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 之。其 所 恶 者，吾 则 改 之。是 吾 师 也，

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

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在这段记述中，有

资格 “游于乡校”的 “郑人”当属国人。从子产以西周的 “防川”训诫拒绝 “毁乡

校”的建议来看，春秋后期的郑国仍然保存着民间舆论对政治人物评判、议论的传

统。但是，然明 “毁乡校”的建议，以及子产将郑人 “以论执政”的议论视为 “小

道”的说辞，也说明从西周到春秋，国人议政并非国家体制内的制度设计，他们的

议论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仍然取决于当政者的主观意志。

其实，如何正确看待乡里舆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也发表过各自的见

解。如 《论语·子路》载： “子贡问曰： ‘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乡人的好恶是乡中的一种民间舆论，如何评判这种舆论的对错考验着为政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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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孔子提出不能简单以众人的舆论，而应当以舆论发出者本人的 “善”与 “不

善”为标准来评判。《子路》篇中有不少谈治国理政的内容，子贡所问与孔子所答是

否与乡中的人才选拔有关尚不清楚，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子贡考虑的问题与当时现实

政治存在一定的联系。如 《子路》篇还谈到了舆论在乡中人物评判上的意义：“子贡

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尽管春秋末期的士不再是贵

族阶层，但 “士”的称呼仍然标志着一定的社会身份。孔子以 “宗族称孝”、“乡党

称弟”来衡量士，就是以乡里民间舆论为标准评判的。从管子的思想中，我们还可

看到春秋时期的齐国也非常重视乡里舆论对人物的评价。《管子·小匡》云：“正月

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

父母，长弟闻于乡里 者，有 则 以 告。有 而 不 以 告，谓 之 蔽 贤，其 罪 五。’”又 《管

子·问第》云：“凡立朝廷，问有本纪”，其中所问乡里之事即包括 “子弟以孝闻于

乡里者几何人？”“闻于乡里”，即受到乡里舆论较高的评价或被乡里舆论所传颂的人

物，齐国掌握这些人物的情况，依据的就是乡里舆论。从 “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

其罪五”的政策看，应与人才选拔有关。

战国时期国家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民间舆论与政治权力间的互动关系仍在

延续，其中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是民间舆论对政治人物十分关注，通过舆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或人物臧

否。如田氏代齐时，田常 “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 小 斗 收。齐 人 歌 之 曰：

‘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① 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 ‘智囊’”。秦昭襄王

七年 （前３００）樗里卒，“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② 武安君死而非其

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③

二是重视听取民间舆论的政治传统仍在延续，并为诸子所提倡。生活在战国晚期

的孟子，仍然强调国君用贤、杀人都必须听取 “国人”的意见。如孟子在回答齐宣王

“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这个问题时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

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

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

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 可 杀，勿

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

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国 野 制 在 战 国 时 期 已 经 瓦 解，这 里 的

“国人”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概念应该有别，泛指一般的国家民众。孟子认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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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４６ 《田仲敬完世家》，第１８８３页。
《史记》卷７１ 《樗里子列传》，第２３０７、２３１０页。
《史记》卷７３ 《白起列传》，第２３３７页。



得上 “为民父母”的国君必 须 善 于 听 取 国 人 的 看 法，既 是 孟 子 对 重 视 民 众 舆 论 古

老观念的传承，也是战国时期 的 民 间 舆 论 仍 然 有 着 一 定 政 治 影 响 的 反 映。西 门 豹

为邺令辞别时，魏文侯告诫他如何行功成名就之 “术”时说：“夫乡邑老者而先受

坐之士，子入 而 问 其 贤 良 之 士 而 师 事 之，求 其 好 掩 人 之 美 而 扬 人 之 丑 者 而 参 验

之。”（《战国策·魏策一》）其中 “掩人之美”、“扬人之丑”，就是乡邑中关于人物

评价的舆论。魏文侯让西门豹以辩证的态度看待这些舆论，恰恰说明听取这些舆论

对邺的治理有益。①

三是民间舆论的社会作用与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战国策·齐策六》载鲁仲

连例举管仲有篡、怯、辱身 “三行”后云：“此三行者，乡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

意指如 果 身 负 这 三 种 舆 论 评 价，连 乡 里 人 也 不 会 与 之 交 往，人 主 更 不 会 用 他。同

《策》还记载鲁仲连劝说伐齐之燕将罢兵归燕的理由时说：“士民见公，如见父母，交

游攘臂而议 于 世，功 业 可 明 矣。”燕 国 士 民 “交 游 攘 臂 而 议 于 世”即 可 证 明 燕 将 的

“功业”，至少说明燕国的 “士民”舆论还有着较大的政治力量。也许正因为民间舆论

的这种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战国人非常重视舆论对自己的看法。 《史记·吴起列传》

云：“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

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② 又 《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

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为薛公为魁然

也，今视之，乃渺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倶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

一县以去。”③ 吴起、孟尝君竟为 “乡党”、“赵人”的舆论大起杀心，固然是其心胸

狭隘的表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些舆论可能对他们产生负面的政治或社会影响。

四是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出现了压制民间舆论的倾向。 《史记·商君列

传》云商鞅变法后：“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

令便者，卫鞅曰 ‘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④ “民莫敢

议令”必包括对商鞅本人的议论，说明商鞅变法后民间舆论对政治人物及其政治行

为的关注受到了限制。总之，先 秦 时 期 的 民 间 舆 论 虽 然 还 不 能 等 同 于 后 世 的 乡 论，

但议论关于人物评论的若干内涵，已包含着后世乡论的雏形，是乡论的萌芽阶段。

秦统一后，受先秦以来法家 “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 （《管子·任

法》）、“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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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战国中期的齐威王听取邹忌意见，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

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

策一》）其中 “谤议于市朝”即民 间 舆 论，至 少 齐 威 王 还 认 为 这 种 “谤 议”是 有 益 于

政治的。
《史记》卷６５ 《吴起列传》，第２１６５页。
《史记》卷７５ 《孟尝君列传》，第２３５５页。
《史记》卷６８ 《商君列传》，第２２３１页。



等思想影响，对民间舆论采取高压政策，相继制定了妄言罪、妖言 罪、诽 谤 罪 等，

以巩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史记·项羽本纪》载项梁曰：“毋妄言，族矣！”①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 “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② “无类”

即族诛。秦始皇坑杀儒生方士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他们 “为妖言以乱黔首”。③ 秦始

皇三十四年 （前２１３）李斯上书称，诸侯时代舆论不统一，各人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

“以非上之所建立”，形成 “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局面。“今皇帝并有

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如果继续容忍私学存在，则会导致 “入则心非，出则巷议，

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的状况，也势必会造成 “主势降乎上，党

与成乎下”的结果。因此，李斯为秦始皇拟定了焚书等政策与法令，“有敢偶语 《诗》
《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④ 并被秦始皇所采纳。尽管李

斯的上书和建议未必涉及所有的民间舆论，但在 “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⑤ “正

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⑥ 的环境下，秦朝的民间舆论与政治秩序之间缺

乏有效的 沟 通，民 间 舆 论 受 到 压 制，以 致 形 成 了 与 秦 始 皇 直 接 对 抗 的 潜 流。比 如

“焚书坑儒”不久，就有黔 首 刻 石 曰 “始 皇 帝 死 而 地 分”。又 “有 人 持 璧 遮 使 者 曰：
‘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⑦ 民间反秦舆情一浪高过一浪，所谓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⑧ “东南有天子气”⑨ 等虽未必完全代表了民间舆论，但在

民间广为流传，迅速形成了与秦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地位相对抗的舆论。如果说秦

始皇本人独断亲政，尚能听到某些民间舆论的话，至二世时，仅与赵高决事禁 中，
“群臣谏者以为诽谤”。瑏瑠 群臣的言论尚听不到，民间舆论与最高政治权力沟通的渠

道在秦二世时必然被彻底阻断。

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严格控制民间舆论，但承袭战国遗风，秦代乡里社会舆论关

于人物的议论之风并没有根绝，而且这种议论对乡里人物的政治前途、个人生活会

产生重要影响。韩信 “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韩信受到负面舆论评

价的原因是他 “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瑏瑡 故 “无善行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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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７ 《项羽本纪》，第２９６页。
《史记》卷９７ 《郦生陆贾列传》，第２７０５页。
《史记》卷６ 《秦始皇本纪》，第２５８页。
《史记》卷６ 《秦始皇本纪》，第２５５页。
《史记》卷８ 《高祖本纪》，第３６２页。
《汉书》卷５１ 《路温舒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３６９页。
《史记》卷６ 《秦始皇本纪》，第２５９页。
《史记》卷７ 《项羽本纪》，第３００页。
《史记》卷８ 《高祖本纪》，第３４８页。
《史记》卷６ 《秦始皇本纪》，第２６８页。
《史记》卷９２ 《淮阴侯列传》，第２６０９页。



举选择”。① 陈平年轻时 “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当平该娶妻时，“富人莫

肯与者”。② 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也曾受到 “固多大言，少成事”③ 的负面评价。岳

麓秦简中，秦要求官吏把那些在邑里孝、忠敬、慈爱、为善者牒书上报的律令，或

许就是秦对 “善行”的理解，也可能是力图把那些获得民间舆论好评的人物选拔出

来的政策。④

西汉王朝建立后，鉴 于 秦 亡 的 历 史 教 训，逐 步 放 松 了 对 民 间 舆 论 的 控 制，有

关思想舆论控制的一些法令先后被废除。惠帝四年 （前１９１）“除挟书律”，⑤ 惠帝

时开始动议废 除 的 “三 族 罪、妖 言 令”，也 在 高 后 元 年 （前１８７）落 实。⑥ 针 对 秦

“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以致形成 “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的教训，⑦ 汉 王 朝

开始主动接纳民间舆论，注 意 发 挥 民 间 舆 论 针 砭 时 弊、匡 时 补 缺、褒 贬 人 物 的 作

用，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察举 制 的 建 立。汉 文 帝 为 了 反 思 “过 失”，“及

知见之所不及”，于前 元 二 年 （前１７８）下 诏 “举 贤 良 方 正 能 直 言 极 谏 者”。十 五

年，又 “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 者，上 亲 策 之，傅 纳 以 言”。⑧ 根据

《汉书·晁错传》记载，这道诏书还明确要求举 “能直言极谏者”等 “各有人数”，⑨

说明这次举荐不仅落实，而且有具体人数要求。尽管察举制的正式确立是在汉武帝

元光元 年 （前１３４），但 文 帝 这 两 道 诏 书 的 颁 布 与 实 施，被 视 为 察 举 制 产 生 的

标志。瑏瑠

关于察举制度的研究成果甚多，本文不再赘言。但值得注意的是，察举制的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与民间舆论的结合。尽管我们不能说西汉每位被察举者都与民间舆

论评价有关，但从西汉有关察 举 的 条 令 和 实 例 中，也 不 难 看 出 舆 论 在 其 中 的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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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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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骃：《史记集解》引李奇注，《史记》卷９２ 《淮阴侯列传》，第２６０９页。
《史记》卷５６ 《陈丞相世家》，第２０５１—２０５２页。赵凯指出：“正是由于乡评里议形成

的个人口碑影响着当事人的政治前途，一些居心不良之人有时会制造、传播此类舆论，
攻击他人。”（赵凯：《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古代文明》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并举陈平投

靠刘邦后受到重用，周勃、灌婴之属以 “盗嫂”、 “偷金”诸事陷害之，果然引起了刘

邦怀疑的例子加以说明。
《史记》卷８ 《高祖本纪》，第３４４页。
岳麓秦简１９９／１１６５：“黔首或事父母孝，事兄姊忠敬，亲弟 （悌）兹 （慈）爱，居邑

里长老 （率）黔首为善，有如此者，牒书□。”（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伍），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３４页）
《汉书》卷２ 《惠帝纪》，第９０页。
《汉书》卷３ 《高后纪》，第９６页。
《汉书》卷５１ 《贾山传》，第２３３３页。
《汉书》卷４ 《文帝纪》，第１１６、１２７页。
《汉书》卷４９ 《晁错传》，第２２９０页。
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３—８５页。



如被视为西汉察举或征辟标准的 “四科”① 取士中，“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皆有

孝悌、廉公之行”等标准，② 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具体考察，无疑应与舆论评价有关。

察举的最主要科目 “孝廉”、“茂才”或 “孝”、“廉”，其中在州郡县范围内的察举，

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的舆论评价。汉宣帝地节三年 （前６７年）诏云：“其令郡国

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③ 此处 “乡里”当然是指郡国范围，“行义闻

于乡里”就是在郡国乡里受到舆论好评的人物。“（冯）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④

刘茂 “少孤，独侍母居。家贫，以筋力致养，孝行著于乡里。及长，能习 《礼经》，

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⑤ 不过如果是察茂才，则舆论范围就会被扩大到

州一级部域了，如赵广汉 “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才，平

准令”。⑥ 但茂才的举主比较复杂，地域范围更加广泛，一些脱离了本州的人，乡里

舆论的作用显然就不是很大了。⑦

当然，察举制并不完全依赖民间 舆 论，但 将 国 家 用 人 与 民 间 舆 论 结 合 起 来 却

又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认 为，察 举 制 的 建 立 是 乡 论 与 国 家 秩 序 相 结 合 的 一 个

重要表现，也是古老政治传统 在 中 央 集 权 国 家 形 成 后 的 新 发 展。西 汉 王 朝 力 图 实

现国家秩序与民间舆论的 统 一，但 并 不 是 将 二 者 简 单 的 结 合。与 以 往 国 家 秩 序 与

民间舆论之间比较散漫、甚至 对 立 的 关 系 不 同，西 汉 王 朝 是 以 儒 家 为 主 体 的 思 想

来改造和影响民间舆论，又将 民 间 舆 论 与 选 官 制 度 联 系 起 来，试 图 在 二 者 之 间 建

立起紧密的互动关系。察举制 施 行 伊 始 就 有 明 确 的 标 准，那 就 是 大 家 熟 悉 的 以 儒

取人，非儒士或不符合儒家伦 理 规 范 者 一 般 不 在 考 察 范 围。我 们 从 西 汉 的 察 举 政

策可以看到，行为符合儒 家 规 范，研 习 传 承 儒 家 经 典，民 间 舆 论 称 颂，是 统 治 者

反复强调的察举基本要 求。司 马 迁 自 称 “仆 少 负 不 羁 之 才，长 无 乡 曲 之 誉，主 上

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 入 周 卫 之 中”，⑧ 或许年轻时的司马迁就因在乡里

无较好的舆论评价而难以入仕。

延续着古老的传统，西汉的民间舆论仍然以民歌、童谣等方式保持着对人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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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 “四科”的性质，史家尚有不同认识，或曰察举标准，或曰征辟标准。参 见 阎 步

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４页。
《续汉书》志２４《百官一》注引 《汉官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３５５９页。
《汉书》卷８ 《宣帝纪》，第２５０页。
《汉书》卷５０ 《冯唐传》，第２３１２页。
《后汉书》卷８１ 《独行列传》，第２６７１页。
《汉书》卷７６ 《赵广汉传》，第３１９９页。
如陈汤 “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后被张勃举茂才为太官献食丞。（《汉书》卷

７０ 《陈汤传》，第３００７页；《汉书》卷５９ 《张汤传》，第２６５４页）
《汉书》卷６２ 《司马迁传》，第２７２９页。



论的习惯，表达出自身的爱恨与情感。① 统治阶级也通过举 “能直言极谏者”、“惇

厚有行能直言之士”、“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惇朴逊让有行义者”、“惇厚能直言

者”、“敦朴能直言”② 等来贯彻自己的选人意图，发挥民间舆论在察举中的作用，甚

至通过直接对话的方式了解民间舆论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见，盐铁会议就是其中的典

型。总之，自文帝、武帝以后，西汉已经建立起乡里民间舆论与国家秩序相互沟通的

对话机制。但就整个西汉来看，民间舆论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尚不十分紧密。西汉

的民间舆论无论是在对文化、孝悌、礼义等个人素质与品格的支持上，还是在与主流

意识形态的呼应上，都与国家秩序间存在较大的距离。尽管韦贤一家因明经而仕宦通

达，以致在邹鲁一带流传着 “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③ 的谚语，但谚语羡慕的不

是文化而是韦氏家族在仕宦道路上的平步青云。乡里舆论尚未特别重视文化和道德

声誉。如陈汤 “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匄貣无节，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

官，得太官献食丞”。④ 陈汤虽有才华，终究还是因家中贫穷，“匄貣”过多而为乡

里舆论所不容，只得背井离乡，西行求官。再如朱买臣 “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

常艾薪樵，卖以给食……妻羞之，求去”。⑤ 严助被武帝问及在乡里境况时，对曰：

“家贫，为友壻富人所辱。”⑥ 这些虽然是他们个人的遭遇，但无疑反映了当时乡里

舆论崇尚功利、追求富贵的价值观，主父偃说得好，“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

客不我内门。”⑦ 至西汉晚期，我们仍可听到 “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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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汉书·灌夫传》：“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汉书》卷５２ 《灌夫传》，第

２３８４页）《汉书·翟方进传》：“及翟氏灭，乡里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

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

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汉书》卷８４ 《翟方进传》，第３４４０页） 《汉

书·冯奉世传》：“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

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汉书》卷

７９ 《冯奉世传》，第３３０５页）《汉书·酷吏传》：“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汉书》
卷９０ 《酷吏传》，第３６６８页）《汉书·赵广汉传》：“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百

姓追思，歌之至今。” （《汉书》卷７６ 《赵广汉传》，第３２０３、３２０６页） 《汉书·薛宣

传》：“吏民称之，郡中清净。” （《汉书》卷８３ 《薛宣传》，第３３９１页） 《汉书·循吏

传》：“吏民亲爱 （召）信臣，号之曰召父。”（《汉书》卷８９ 《循吏传》，第３６４２页）这

些舆论体现了民众惩恶扬善的价值观。
分见于 《汉书》卷４９ 《晁错传》，第２２９０页；《汉书》卷１０ 《成帝纪》，第３１１、３１７、

３２３页；《汉书》卷１２ 《平帝纪》，第３５１页；《汉书》卷８６ 《王嘉传》，第３４８８页。
《汉书》卷７３ 《韦贤传》，第３１０７页。
《汉书》卷７０ 《陈汤传》，第３００７页。
《汉书》卷６４上 《朱买臣传》，第２７９１页。
《汉书》卷６４上 《严助传》，第２７８９页。
《汉书》卷６４上 《主父偃传》，第２８０３页。



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① 从 《汉书》入传的传主身世来看，

因乡里舆论获得声誉，特别是获得道德上的声誉而入仕者并不多见。出土材料也证

明在西汉中晚期，吏员升迁主要凭借功劳，而非以体现道德水准为主体的察举制。②

三、东汉乡论与人物仕进

据学者研究，西汉孝廉及其他岁举、特举，特别是孝廉选，除少数人物获得民

间舆论支持而入仕外，其主要途径还是通经入仕。③ 东汉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明显

变化，民间舆论在人物仕进支持上的作用已经十分显著，并且体现出国家所倡导的

主流意识形态。

首先，家族内部的各种孝悌行为受到乡里民间舆论的广泛颂扬。如赵宣服丧二十

余年，“乡邑称孝”；宋杨 “以恭孝称于乡闾”；张霸 “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

自然合体，乡人号为 ‘张曾子’”；江革不用牛马，自挽车送母 “案比”，被乡里称为

“江巨孝”；铫期 “服丧三年，乡里称之”；黄香年九岁时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

乡人称其至孝”；蔡邕 “性笃孝……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魏

霸 “少丧亲，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韩棱 “世为乡里著姓……及壮，推先父余

财数百万与从昆弟，乡里益高之”；郭基 “孝行著于州里”；王充 “乡里称孝”；朱儁

“母尝贩缯为业。儁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④

其次，乡里人物的勇敢、正直、志行、忠义、礼让、赈济等各种美德受到乡里

民间舆论的广泛称颂。如 抗 徐 “乡 邦 称 其 胆 智”；袁 安 “为 人 严 重 有 威，见 敬 于 州

里”；任光 “少忠厚，为乡里所爱”；周良 “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 妻 子 如 君 臣，

乡党以为仪表”；彭脩 “童子义士”，“乡党称其名”；贾淑 “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

身营救，为州闾所称”；许荆 “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冯绲 “家富好施，赈

赴穷急，为州里所归爱”；荀淑 “少有高行……而州里称其知人”；范滂 “少厉清节，

为州里所服”；范冉 “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
‘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鲁肃 “大散财货，标卖田地，以赈穷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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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汉书》卷７２ 《贡禹传》，第３０７７页。
参见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０７—３４２页。
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１０６—１０８页。
分见于 《后汉书》卷６６ 《陈藩列传》，第２１６０页；《后汉书》卷５５ 《章帝八王传》，第

１７９９页；《后汉书》卷３６ 《张霸列传》，第１２４１页；《后汉书》卷３９ 《江革列传》，第

１３０２页；《后汉书》卷２０ 《铫期列传》，第７３１页；《后汉书》卷８０上 《文苑列传上》，
第２６１３页；《后汉书》卷６０下 《蔡邕列传下》，第１９８０页；《后汉书》卷２５ 《魏霸列

传》，第８８６页；《后汉书》卷４５ 《韩棱列传》，第１５３４页；《后汉书》卷４０上 《班彪

列传上》，第１３３２页；《后汉书》卷４９ 《王充列传》，第１６２９页；《后汉书》卷７１ 《朱

儁列传》，第２３０８页。



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①

再次，个人文化学识受到乡里民间舆论的重视，与西汉崇尚富贵的乡里风尚截

然不同。如牟融 “少博学，以 《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召驯

“少习 《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 ‘德行恂恂召伯春’”；楼望 “少

习 《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闾”；成缙 “少修仁义，笃学，以清名见”。②

上述 “乡闾”、“乡里”、“州里”、“乡邦”、“乡邑”、“乡党”、“闾里”、“乡人”，

其范围均指州郡县基层社会。其事件发生的地点虽属于狭义的乡里，但影响所及的

地域范围不能仅以狭义的乡里来理解，而是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如学者所说，汉

代的 “乡里”实指同郡 （州）的关系。③ 因此，这些名声获得者的事迹，实际是在

州郡县的空间范围内传播。尽管其传播运作方式，以及国家如何获取、采信这种舆

论，目前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州郡县正是根据这种舆论来选拔国家察举所需要的

人才。与西汉不同，东汉史书重视记载传主在乡里基层社会所获得的声誉，是因为

这种声誉对于传主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体现出东汉乡论的特点。

东汉一朝，乡论已经构成了乡里生活秩序的一部分，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

规范。如果违背了这个规范，就会遭到乡论的谴责和排斥。如度尚 “家贫，不修学

行，不为乡里所推举”；杜笃 “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赵壹 “恃才倨

傲，为乡党所摈”；虞延 “性敦朴，不拘小节，又无乡曲之誉”；黄允的夫人 “攘袂

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 毕，登 车 而 去。允 以 此 废 于 时”。④ 这 些 不 为 乡 里 “所 推

举”、“所礼”，以及被乡里 “所摈”、所废等失去声誉之人，由于 “惭于乡里，负于

论议”，⑤ 以至于被排斥在乡里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他们要么改弦更张，要么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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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分见于 《后汉书》卷３８ 《度 尚 列 传》，第１２８６页； 《后 汉 书》卷４５ 《袁 安 列 传》，第

１５１７页；《后汉书》卷２１ 《任光列传》，第７５１页； 《后汉书》卷５３ 《周燮列传》，第

１７４３页；《后汉书》卷８１ 《独行列传》，第２６７３页；《后汉书》卷６８ 《郭太列传》，第

２２３０页；《后汉书》卷７６ 《循吏列传》，第２４７１页；《后汉书》卷３８ 《冯绲列传》，第

１２８１页；《后汉书》卷６２ 《荀淑列传》，第２０４９页；《后汉书》卷６７ 《党锢列传》，第

２２０３页；《后汉书》卷８１ 《独行列传》，第２６８９页；《三国志》卷５４ 《吴书·鲁肃传》，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２６７页。
分见于 《后汉书》卷２６ 《牟融 列 传》，第９１５页； 《后 汉 书》卷７９下 《儒 林 列 传 下》，
第２５７３、２５８０页；《后汉书》卷６７ 《党锢列传》注引 《谢承书》，第２１８６页。
参见刘增贵：《晋南北朝时代的乡里之情》，熊秉真主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

的 “私”与 “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１４页；《汉魏

士人同乡关系考论》，邢义田、林丽月主编：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９—１３１页。
分见于 《后汉书》卷３８ 《度尚列传》，第１２８４页；《后汉书》卷８０上 《文苑列传上》，
第２５９５页；《后汉书》卷８０下 《文苑列传下》，第２６２８页；《后汉书》卷３３ 《虞延列

传》，第１１５０页；《后汉书》卷６８ 《黄允列传》，第２２３０页。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７ 《道虚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２５页。



殊机遇，否则就很难在乡里获得发展，特别是政治上的进取。如杜笃，由于 “不为

乡人所礼”，只得离开故乡京兆杜陵，来到右扶风，“客居美阳”，① 他 “居美阳，与

美阳令游，数 从 请 托，不 谐，颇 相 恨。令 怒，收 笃 送 京 师”。② 杜 笃 不 被 美 阳 令 所

重，与他在乡里的声誉不好恐怕不无关系。如马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时，第五伦就

上疏揭露他 “为乡里所废”之事。③ 虽然杜笃曾因给大司马吴汉撰写诔文而被光武

欣赏，但也只是 “赐帛免刑”，一生只做到郡文学掾。④ 赵壹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他

恃才倨傲，为乡人 “所摈”，还因此作了 《解摈》一文，但似乎在乡里也不顺利。史

称赵壹 “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他最后走出困境的机遇是以上计吏的身

份进京，在京师猎取声誉。⑤ 无独有偶，度尚走的也是这条道路，由于他不为乡里

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⑥

而虞延估计是在两汉之际的乱世中，以武力捍卫宗族和善行，在东汉初重获声誉入

仕的。

东汉乡论在人物支持上的作用，是西汉以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干预和影响乡

论的结果。众所周知，战国以来崇尚功利的乡论以及秦王朝压制乡论的做法都不利于

国家的长治久安。统治阶级急需调整思路，使乡论与国家秩序相结合。于是儒家思想

的推崇，以及乡论与仕进的结合，成为改变战国以来乡论的最重要举措。具体方法是

把通经学、践行儒家伦理规范而又在乡里拥有良好声誉的人物选拔到官僚队伍中来。

这一政策始于西汉中期。《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 （前１２４）诏云：“崇乡党之化，

以厉贤材焉。”颜师古注曰：“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于乡党，又以奖厉贤材之人。”⑦
《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云：“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郡国县官有

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⑧ 公孙

弘所云是落实武帝诏书的具体措施。博士弟子的来源可能不只是乡里之一途，他们

入仕也还需要再考试。⑨ 但把乡里有才华行义的年轻人直接选拔到太学学习，对于昔

日乡里社会急功近利、缺乏礼仪风尚的环境改善是有裨益的。武帝所谓 “崇乡党之

化，以厉贤材焉”，正是要求把 “乡党之化”与 “贤材”有机结合起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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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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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后汉书》卷４１ 《第五伦传》，第１３９９页。
《后汉书》卷８０上 《文苑列传上》，第２５９５页。
《后汉书》卷４１ 《第五伦传》，第１３９９页。
同传还云：“笃常叹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外内五世，至笃衰矣。’”
（《后汉书》卷８０上 《文苑列传上》，第２５９５—２６０９页）杜氏之衰与杜笃之乡论极低大

概是有关系的。
《后汉书》卷８０下 《文苑列传下》，第２６２８—２６３５页。
《后汉书》卷３８ 《度尚列传》，第１２８４页。
《汉书》卷６ 《武帝纪》，第１７２页。
《汉书》卷８８ 《儒林传》，第３５９３—３５９４页。
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２００—２３１页。



察举制建立后，两汉国家尤重从制度上把乡里有道德学问 （主要是通经学）以

及获得乡论的称赞者吸收进官僚队伍。但乡论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察举制施

行之初尽管有 “公卿大夫士吏多彬彬文学之士”① 的美誉，但获得乡论支持入仕者

仍然比较罕见。黄留珠 《秦汉仕进制度》第十章列有 “西汉孝廉”名姓俱全者一览

表，② 其仕进与乡论有密切关系者仍极少。与西汉相比，东汉因乡论而获仕进则是

普遍现象，以下试将部分东汉获乡论支持者的人物仕进途径列表如下：

东汉获乡论支持者仕进途径表

姓名 乡论事迹 入仕途径 出处

赵宣 乡邑称孝 州郡数礼请之 《后汉书·陈蕃列传》

宋杨 以恭孝称于乡闾 不应州郡之命 《后汉书·章帝八王传》

张霸 年数岁而知孝让 举孝廉光禄主事 《后汉书·张霸列传》

江革 乡里称之曰 “江巨孝” 举孝廉为郎 《后汉书·江革列传》

朱儁 以孝养致名 为县门下书佐 《后汉书·朱儁列传》

抗徐 乡邦称其胆智 初试守宣城长 《后汉书·度尚列传》

任光 为乡里所爱 初为乡啬夫 《后汉书·任光列传》

韩棱 乡里益高之 初为郡功曹 《后汉书·韩棱列传》

魏霸 州里慕其雍和 举孝廉 《后汉书·魏霸列传》

铫期 乡里称之 召署贼曹掾 《后汉书·铫期列传》

许晏　许普 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 晏等以此并得选举 《后汉书·许荆列传》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东汉乡论在支持乡里人物的仕进上已经有了重要意义。

汉代有所谓 “乡举里选”，但并不是指乡里民众有自主选举官吏的权力，而是指

那些在乡里生活的民众因其声誉、才华、品德被舆论所推重，而后被各级官府所举

荐。③ 《后汉书·鲁恭列传》云： “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

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

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注云：“言人患学之不习耳，若能究习，自有乡里之

举，岂要待三公之辟乎？”④ 这里的 “乡里之举”即是指个人才华受到乡论称颂，被

各级长官所举荐，而非乡里选举。汉代官僚队伍选拔分为以察举、功劳选拔为主体

的官和以自辟为主体的属吏两大类型。属吏例用本地人，更多被乡论肯定的人物可

能首先担任的不是国家所除 授 的 官，而 是 郡 县 长 官 自 辟 的 属 吏。被 地 方 长 吏 自 辟，

是由于他们更近于乡里，对于乡里人物的道德行义和才学有更充分了解的缘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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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汉书》卷８８ 《儒林传》，第３５９６页。
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１０６—１０８页。
参见卜宪群：《秦汉 “乡举里选”考辨》，《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后汉书》卷２５ 《鲁恭列传》，第８８２—８８３页。



进入属吏的行列，又为向官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① 大批具有良好声誉的乡里

人士出任属吏，对乡里风尚的净化、乡里人物行为的激励都有强烈的引导作用。这

是国家秩序支配乡里社会秩序，以及乡里社会秩序又被国家所认同的反映。

两汉国家权力的介入影响着乡论的方向，改变着民间舆论的内容，也提高了乡

论的地位。安帝永初二年 （１０８）诏云：“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

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② 即把获得乡里称誉之人直接上

报尚书，迁补地方官。③ 此外，我 们 从 东 汉 人 的 碑 刻 多 记 载 其 在 乡 里 获 得 的 称 誉，

也可见时人对乡论的普遍重视。④ 这都说明，东汉乡论在支配乡里社会秩序上已经

具有突出的意义。马援就曾表白 “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

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⑤ 由此可见，“乡里称善人”已然成为

士人的渴望。当然，在国家倡导的乡论价值观已产生重大作用的氛围下，也出现了

某些人为追求乡论的正面评价，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而虚造事迹，骗取乡论赞

誉的情况。这种倾向尽管为时人所不齿，但也是乡论力量的另一种体现。

四、汉魏之际乡论的新变化

东汉国家对民间乡论高度重视，如举 “直言极谏之士”等政策仍在继续，西汉

以来的 “风俗使”巡行进一步发展成为东汉的 “举谣言”定制，民间舆论对人物的

评议传统仍在延续。⑥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安帝以后东汉政治渐趋

黑暗，地方豪强与大姓名士崛起，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乡论，从形式到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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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汉代已有官与吏的区分，但由吏迁官的途径仍是畅通的。参见卜宪群：《吏与秦汉官僚

行政管理》，《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后汉书》卷５ 《安帝纪》，第２１１页。
关于此条属于孝廉察举范围之内还是之外，学者有不同意见。黄留珠先生认为：“这些

与上计吏一同进京的郡国孝廉、尤异、明经等，实出察举之途，如一定将 ‘计 偕’视

为入仕途径，不免有相强之嫌。”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２２６页）按：东汉和

帝永元年间已形成按照人口分配孝廉名额的举措，如果是正常的察举，安帝似无必要

再发此诏。此诏专门针对乡里，无名额、地区限制，也无拜郎官之过 程，显 然 有 察 举

之外另辟新径的 嫌 疑。就 孝 廉 的 性 质 而 言，本 不 可 以 人 口 多 寡 来 论 定，故 为 求 贤 材，
安帝也极可能有新举。
如 《梁相费汛碑》：“世业稼穑，好学礼乐……以孝友至行闻于乡邑。”（洪适：《隶释·
隶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１３２页下栏）《郃阳令曹全碑》：“贤孝之

性，根生于心……乡人为之谚曰：‘重亲致欢曹景完。’”（高文：《汉碑集释》，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７３页）
《后汉书》卷２４ 《马援列传》，第８３８页。
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１７９—１９９页；赵凯：《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古

代文明》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吕宗力：《汉代的谣言》，第１０５—１１９页。



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论的主体在若干重要地区逐步落入名士的手中，乡论与国家

立场之间出现了严重背离的状况。这是乡论的新变化。

从史料上看，东汉前期和中期，还没有出现把持和垄断乡论的具体人物，发表民

间乡论的主体模糊不清，故史书往往用 “乡里”、“乡人”、“乡闾”、“乡党”、“州里”、
“议者”等泛称表达。而东汉晚期，不仅有了明确把持和垄断乡论的人物，而且乡论

的内容也突破了乡里的人和事，开始涉及王朝政治，甚至矛头直指皇权。《后汉书·

党锢列传》云：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

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

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 树 朋 徒，渐 成 尤 隙，由 是 甘 陵 有 南 北 部，党 人 之 议，

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

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

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

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

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

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

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①

这段文字内容比较复杂，分别 记 录 了 甘 陵 南 北 部 的 乡 谣 与 党 人 之 议 的 起 源，汝 南、

南阳二郡的郡谣与乡论转向太学的过程，以及张俭被举报 “图危社稷”等事件，反

映了党锢之祸的起源，也反映了东汉晚期乡论的新变化，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乡论组织化趋势明显并突破了乡论的地域范围。据 《续汉书·郡国志》

记载，甘陵原属冀州刺史部清河国，桓帝建和二年 （１４８）改清河国为甘陵国。② 桓

帝为蠡吾侯时曾受学于甘陵周福，则周福当属于尚未更名之前的清河国甘陵人。史

云房植与周福 “同郡”（实为同国），则房植不属于清河国时的甘陵人，而可能属于

桓帝建和二年更名之后的甘陵国人。甘陵分南北部，可能二人同郡 （国）但不同县

（国）。汉代乡论之 “乡”的地域范围本包括州郡县乡，故他们的议论仍属于乡论的

一部分。由于房植的乡里对周福以帝师身份任尚书颇有微词，以乡谣传播，又引起

了周福乡里的不满，双方家的宾客也因此各树朋党，互相攻讦。因此甘陵的乡论与

一般的民间乡论已 不 相 同，而 是 呈 现 出 有 组 织 的 形 态。甘 陵 南 北 部 各 自 结 成 “朋

徒”，是为了使乡论扩大影响而结成党羽。而后来张俭与 “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

最后发展到 “刻石立墠，共 为 部 党，而 俭 为 之 魁”，③ 组 织 化 特 征 更 为 明 显 了。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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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后汉书》卷６７ 《党锢列传》，第２１８５—２１８８页。
《续汉书》志２０ 《郡国二》，第３４３６页。
《后汉书》卷６７ 《党锢列传》，第２１８８页。按：“图危社稷”固然是张俭同乡朱并承望

侯览的诬告，但张俭有组织的活动大概也是事实。



南、南阳二郡关于本郡太守的郡谣，更是突破了州的范围，① 已经不再是汉代一般

意义上乡论的地域范围了，这在汉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故朱并承侯览之意，上

书称之为 “图危社稷”的 “部党”，并不难理解。

其次，乡论从道德色彩向政论色彩的转化对东汉政府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起

于甘陵的乡论以及源于汝南、南阳的郡谣，已经不再是依据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乡里

人物的一般评论与褒贬，而是上升到王朝的人事安排和行政运作方法等国家制度层

面，这不能不引起当政者的警觉。汝南、南阳相互标榜的郡谣还流向了首都，成为太

学生之间相互品评的工具，如 “天下模楷”、“不畏强御”、“天下俊秀”等皆是相互标

榜之词。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等更将这种本属郡谣的乡论，发展为 “危言深

论”，以至公卿 “莫不畏其贬议”。尽管这些议论中包括对当时王朝政治腐败的抨击，

具有正义性的一面，但乡论演变成直接干预政治的工具，从而导致地方社会秩序与国

家秩序的严重失调也是事实。

东汉乡论尽管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又有自发性的一面。但东汉晚期却

出现了能够引领乡论，甚至操纵、垄断乡论的代表人物。汝南许劭 “少峻名节，好人

伦，多所赏识”，曹操微时就卑辞厚礼请他为自己品评。② 他的从兄许靖 “并有人伦

臧否之称”，③ 史云：“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

故汝南俗有 ‘月旦评’焉。”④ 许劭和许靖 “好共核论乡党人物”，并且每月一评，是

把乡论制度化了，他们兄弟也就成了该乡以至该地区乡论的把持者。史书还记载了这

个时期众多垄断舆论的人物。《后汉书·郭太列传》云：“（泰）性明知人，好奖训士

类”、 “善 人 伦”，注 引 《谢 承 书》曰： “泰 之 所 名，人 品 乃 定，先 言 后 验，众 皆 服

之……太 （泰）以是名闻天下。”⑤ 而郭泰出名又是符融推举的。 《后汉书·符融列

传》云：“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李）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

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注引 《谢承书》曰：“融见林宗，便

与之交。又绍介于膺，以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膺与林宗

相见，待以师友之礼，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⑥ 他们互相推举，品评人物，垄断

舆论，势力已不限于乡里，但其形式却是由乡论发展而来的。许劭、郭泰二人的名声

很大，以至 “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⑦ 像汝南许劭那样的 “月旦评”固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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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汝南郡属于东汉豫州刺史部，南阳郡属于荆州刺史部，分见于 《续汉书》志２０ 《郡国

二》，第３４２４页；《续汉书》志２２ 《郡国四》，第３４７６页。
《后汉书》卷６８ 《许劭列传》，第２２３４页。
《三国志》卷３８ 《蜀书·许靖传》，第９６３页。
《后汉书》卷６８ 《许劭列传》，第２２３５页。
《后汉书》卷６８ 《郭太列传》，第２２２５—２２２７页。
《后汉书》卷６８ 《符融列传》，第２２３２页。
《后汉书》卷６８ 《许劭列传》，第２２３４页。



普遍形式，① 但各地应当都存在着左右乡论的人物。如 《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相

互标榜的 “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者，② 当然就是各地

乡论的领袖人物，他们往往被称为名士。

以名士为主体的乡论虽不能说反映了汉末民间舆论的全部，但 “月旦评”和 “党
人之议”均以乡里为起点又并非偶然，它是乡论原本具有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的反映。

这种功能沦入名士之手并为其控制后，逐步改变了国家秩序与民间乡论的关系。名士

们以乡论为旗帜，树立了独立于国家权威之外的个人权威，逼使国家秩序从乡里社会

退出。名士们以自己的人物品评标准替代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标准，深刻影

响着地方的选举与取士。③ 曹操年少时 “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好飞鹰走狗，游

荡无度”，④ 这种行为在传统乡论之下绝不会有好的评价，更难以踏入仕途。但由于

他被许劭、桥玄、何 颙 三 位 名 士 所 看 重 品 评，⑤ 竟 然 突 破 选 举 制 度 被 举 为 孝 廉。⑥

郭泰成名后品评举荐人物甚多，《后汉书》本传云：“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

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

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

人，并以成名。”注引 《谢承书》曰： “太原郭长信、王长文、长文弟子师、韩文布、

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名灵举。子师位至司徒，季

然北地太守，其余多典州郡者。”⑦ 郭泰一人就品评了６０人，而且 “并以成名”、“多

典州郡”，说明他的品评与选举有密切关系。符融也是这样的名士。《后汉书·符融

列传》云：“太守冯岱有名称，到官，请融相见。融一往，荐达郡士范冉、韩卓、孔

伷等三人。”注引 《谢承书》曰：“荐范冉为功曹，韩卓为主簿，孔伷为上计吏。”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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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唐长 孺：《东 汉 末 期 的 大 姓 名 士》，《魏 晋 南 北 朝 史 论 拾 遗》，北 京：中 华 书 局，

１９８３年，第４４页。
《后汉书》卷６７ 《党锢列传》，第２１８７—２１８８页。
阎步克指出，东汉的名士一方面 对 选 官 “清 浊 不 分”力 加 抨 击，却 又 从 另 一 些 方 面 冲

击着察举制的规范和原则，迫使王朝选官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归结为几点：
“王朝选士应依据士人之名望大小；这种名望不是来自王朝的赐予，而是在士人群体的

舆论评价中形成的。”此论甚确。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８０—９１页。
《三国志》卷１ 《魏书·武帝纪》及注引 《曹瞒传》，第２页。
《后汉书·许劭列传》：“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

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卷６８ 《许劭

列传》，第２２３４页）《后汉书·党锢列传》：“（何）颙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

下者必此人也。’”（《后汉书》卷６７ 《党锢列传》，第２２１８页）《后汉书·桥玄列传》：
“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 ‘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

其在君乎！’”（《后汉书》卷５１ 《桥玄列传》，第１６９７页）
参见卜宪群：《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安徽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后汉书》卷６８ 《郭太列传》，第２２３１页。
《后汉书》卷６８ 《符融列传》，第２２３３页。



这些名士所荐人物众多，自州郡县吏到察举诸科，可能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相反，
如果某人声誉被这些名士所否，则仕途就会十分渺茫。史籍记载了一些所谓 “先言

后验”的例子。《后汉书·符融列传》云：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

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

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

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

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 人 自 是 名 论 渐 衰，宾 徒 稍 省，旬 日 之 间，惭 叹 逃

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①
《后汉书·郭太列传》云：

黄允字子艾，济阴人也。以俊才知名。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

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
“得壻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

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

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 “墙高基下，虽得必

失。”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②
晋文经、黄子艾 “随所臧否，以为与夺”，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以至士大夫 “坐

门问疾”，三公也要 “询访之”。郭泰的 “先言后验”，无疑也极大地增加了他臧否人

物的可信度。符融、郭泰的评价标准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论，但鉴于他们的名 声，
一经其品评，或 “名论渐衰”，或 “废于时”，足以说明影响之大。史书还记载了他

们转化一些本有 “劣迹”人物的事例。如左原初被视为 “恶人”，经郭泰调教，终改

前恶。宋果 “性轻悍，喜与人报仇，为郡县所疾”，经郭泰 “训之义方，惧以祸败”
而 “改节自勅”，最后 “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贾淑 “性险害，邑里患之”，
经郭泰宽宥，“终成善士”。许劭 “初为郡功曹”，府中 “莫不改操饰行”。③ 真相是

否如此我们已无从查证，但对人物的臧否完全决定于个别名士之手应是事实。更为

严重的是，善于品评人物的名士本人却并不为国家所用。如郭泰以 “天象”为由不

应司徒、太常的 辟 举，④ 符 融 “州 郡 礼 请，举 孝 廉，公 府 连 辟，皆 不 应”，⑤ 许 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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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后汉书》卷６８ 《符融列传》，第２２３２—２２３３页。
《后汉书》卷６８ 《郭太列传》，第２２３０页。
以上参见 《后汉书》卷６８ 《郭太列传》，第２２２７—２２３０页； 《后汉书》卷６８ 《许劭列

传》，第２２３４页。
郭泰云：“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后汉书》卷６８ 《郭太列

传》，第２２２５页）
《后汉书》卷６８ 《符融列传》，第２２３３页。



“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① 不仅如此，就连被名士所品评赞誉

者，亦未必肯与国家合作，为社会服务。如被郭泰 “异之”的孟敏，“十年知名，三

公俱辟，并不屈云”。被郭泰 “拔之”的庾乘，“后征辟并不起，号曰 ‘征君’”。②

这些 “名士”不应察举或辟 召 的 原 因 很 复 杂，动 机 也 各 不 相 同，但 这 种 做 法 本 身，

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声名而沽名钓誉罢了。③

汉末名士垄断乡论褒贬人物的权力不是国家赋予的，因此他们的行为也被称为

“私法”。《晋书·祖逖传附兄祖纳传》云：“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

如？’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

称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

法也。’”④ 此虽晋事，但月旦 “私法”的观念也反映了汉魏以来人们对沦入名士之

手的乡论性质的看法。

乡论沦入名士之手从而出现了乡论与国家秩序对立的状况，并不符合汉魏之际

国家秩序重建的需要。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汉魏之际崛起的新的统治阶层，在经

历了国家秩序与民间乡论关系失调的阵痛后，并没有放弃对乡论控制的企图，而是

顺应变化，开始用新的方式把乡论纳入国家秩序之中。因此，汉魏之际的乡论在形

式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即 “计资定品”化倾向的出现。

这个变化始于曹操。《后汉书·刘表列传》云：“（曹操）乃释 （韩）嵩之囚，以

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 品 州 人 优 劣，皆 擢 而 用 之。”⑤ 曹 操 使 韩 嵩 “条 品 州 人 优

劣”，是要把州的士人排出高低来，以便使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 “条品”者出

自统治者的委任与选拔，而不是名士的品评，意义十分重大。《三国志·吴书·鲁肃

传》云：“（鲁）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

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

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

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⑥ 鲁肃虽是戏言，但他称 “操当以肃还付乡

党，品其名位”，说明经乡论品评而选拔人才，在曹操那里可能已经是一条制度化的

途径了。能够 “品其名位”的 “乡党”，自然不会是乡里普通民众，但 “品其名位”，

说明乡论已不是名士们恣意标榜的工具，而应有具体标准，并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

·６９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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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６８ 《许劭列传》，第２２３５页。
《后汉书》卷６８ 《郭太列传》，第２２２９页。
《后汉书·方术列传上》论曰：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

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 （《后汉

书》卷８２上 《方术列传上》，第２７２４页）
《晋书》卷６２ 《祖逖传附兄祖纳传》，第１６９９页。
《后汉书》卷７４下 《刘表列传》，第２４２４页。
《三国志》卷５４ 《吴书·鲁肃传》，第１２７０页。



史书记载一些没有获得乡里士名的人，即便出仕也会怀恨在心，足见乡论品评

之重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引 《魏略》云：

始 （吴）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故虽已出官，本

国犹不与之士名。及 魏 有 天 下，文 帝 征 质，与 车 驾 会 洛 阳。到，拜 北 中 郎 将，

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

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①

“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实即乡里 “不与之士名”，因此吴质才要 “溺乡里”。此事

在文帝即位之前，也应属曹操秉政时期。乡里 “不与之士名”，是因为他 “不与乡里

相沈浮”，以致名声不好。但乡里能 “与之士名”则是前所未闻之事，应是曹操建立

了以乡里为基础的一套考核人物机制的反映。② 学者从制度史的角度考查九品中正制

确立的精确时间，对曹操是否将乡里品评制度化并纳入选官程序有不同意见，但从曹

丕即魏王后陈群就上书施行九品中正制看，这个制度应当是有相当长的时期了。也就

是说九品中正制渊源于曹操，确立于曹丕。③ 乡论即是中正考论人物的一个方面。

九品中正制依靠乡论，但与乡论又有所不同，所以有人将其完全对立起来。《晋

书·卫瓘传》载瓘与王亮上 “宜复古乡举里选”疏云：

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

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

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臣等

以为宜皆荡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

悬客远属异土者。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

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④

卫瓘、王亮反对九品中正制，建议恢复 “乡举里选”，使 “举善进才，各由乡论”，

说明他们认为九品中正制与 乡 论 是 不 同 的、对 立 的。他 们 反 对 九 品 中 正 制 的 理 由，

一是乡论品评只是劝恶扬善，与人物等级高低本没有关系，而九品中正则是 “计资

定品”，鼓励人们追逐名利，失去了原来乡论劝诫人物的作用。二是乡论本以乡里邻

伍为基础，但后来因战乱人物流离，无地详考，故立中正。而人物流徙以及中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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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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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２１ 《魏书·王粲传》，第６０９页。
关于曹操时期乡里品评是否纳入选官体制，可参见汪征鲁 《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
上篇第６章 《九品中正体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９４—４２３页），本

文吸收了他的若干观点。
参见汪征鲁 《魏晋 南 北 朝 选 官 体 制 研 究》上 篇 第６章 《九 品 中 正 体 制》第１节 （第

２９５—２９９页）的相关研究与引述。唐长孺先生亦云：“制度虽由陈群建议，在延康元年

颁布，但在建安年间实际上就已采取这种办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８页）
《晋书》卷３６ 《卫瓘传》，第１０５８页。



负责任的品评，反而致使浮 华 交 游 之 风 盛 行。他 们 认 为 应 当 采 取 “土 断”的 方 法，

即把人物定籍于乡里，发挥传统乡论的作用，废除九品中正制。

应当说，当时看到九品中正制弊端的不只是卫瓘和汝南王亮，① 他们的建议没

有被晋武帝采纳，并不是他们的看法没有合理性，而是他们固守着儒家经典中迂腐

的 “乡举里选”的传说，没有看到汉魏之际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汉末的乡

论既不是理想的 “乡举里选”，更不是往日能够与国家秩序互为表里的那个 “乡论”

了。这个历史教训，新的统治阶层不会忘记，他们正是试图通过九品中正制把脱离

国家秩序、被名士所操控的乡论纳入秩序化的轨道，自然不会听取卫瓘、王亮等人

的迂腐建议。尽管九品中正制并不是完全不重视、不利用乡论的力量，正如顾炎武

《日知录·清议》所说 “虽多失实，遗意未亡”，② 但与东汉察举制下的乡论相比已

面目全非，统治阶层的强力控制，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

汉魏之际的国家统治阶层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统治者所选择的仍是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的政体传统。由于建立国家政权的统治阶层与大姓名士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③ 他们要代表本阶层的利益，但又需要重建国家秩序，这就必须与大姓名

士所代表的乡里秩序相妥协，使 “私法”合法化，又使统治集权化，九品中正制度

便不可舍弃。诚如唐长孺先生在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根据九品中正制度的规定，当中正的一定是现任朝廷的大官，中正亦由朝

廷委任。这样就把原来跟朝廷相对立的乡里清议纳入朝廷选举的轨道，也就是

把东汉时地方大姓控制的乡论转由朝廷控制，从而使原来与政府不无矛盾的大

姓名士与政府取得协调，他们对乡里清议的私家操纵也由此取得合法地位。这

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

大族势力的强力控制。④

曹魏的中央集权是否达到了对大族的 “强力控制”我们暂且不论，但九品中正

制既反映了国家向大族的妥协，代表了新兴统治阶层的利益，同时又有加强中央集

权的意图却是历史事实。汉魏国家正是在这个历史变动中向两晋国家发生着深刻的

转型，在此后的时代，乡论又与门阀世族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责任编辑：张云华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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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著名的是刘毅 所 上 的 “九 品 八 损 疏”。参 见 《晋 书》卷４５ 《刘 毅 传》，第１２７３—

１２７７页。
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７３０页。
余英时在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已将东汉政权建立的社会基

础归之于士族大姓。（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２１７—２８６页）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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